
关于醴陵市2015年财政总决算及2016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6年7月28日在醴陵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夏春良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5年财政总决算情况及201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5年财政总决算情况

2016年 5月25日，湖南省财政厅已正式批复我市2015年度财政决算，与年初向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报告的情况比较，财政收支稍有变化，财政平衡略有调整。
（一）公共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15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完成450326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06.51%，超收27526万元，比上年增加66028万元，增长17.18%。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44386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11.22%，超收34729万元，比上年增加57720万元，增长20.13%；上划中央收入完成88474万元，比上年增加8975万元，增长11.29%；上划省级收入完成17466万元，比上年减少667万元，下降3.68%。分收入结构看：税收收入完成230118万元，比上年增加34766万元，增长17.8%；非税收入完成220208万元，比上年增加31262万元，增长16.55%。
（二）公共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595706万元，为年末调整预算数631236万元的94.37%，比上年增加100255万元，增长20.24%。公共财政支出年末调整预算数631236万元，与年初报人大预算数513326万元相比较，调增117910万元，调增主要情况为：本级公共财政支出调增41870万元（含债券转贷财力1154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支出调增45905万元，上年结转支出4147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271万元，调入资金1218万元，减去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9828万元。
2015年是实施新预算法的第一年，我们严格落实预算法各项要求，着力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预算安排和追加支出中，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将公共财政资金主要投向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等重点领域。同时，规范程序，保证财政资金合规、安全、高效的使用，有力推动全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优化支出结构，保障重点民生领域需要。一是保障了民生政策落实。积极统筹整合各类财政资金，确保民生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在教育保障方面，累计支出77107万元，同比增长15.9%，主要加大了对“两基”教育的投入，全年新建项目143个，投资总额达到18750万元；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累计支出76361万元，同比增长32.06%，重点保障了城乡低保、五保供养、养老保险、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等各类社会保障支出。二是保障了民生环境与安全。全年安排资金2280万元，建成全省领先的花炮企业视频监控系统，切实保障了我市安全生产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优化了安全生产环境；另外安排资金7000多万元，重点支持全市环境综合治理，进一步优化了整体卫生环境。三是保障了惠农补贴落实到位。全年通过 “一卡通”发放惠农补贴项目20个，补贴资金达到20901万元。
2、加强服务力度，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主要是做到了“五个支持”：一是支持传统产业发展。充分利用3年3个亿的省级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特色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帮助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申报4700万元国家清洁能源贷款项目；积极助推陶瓷艺术城项目建设，确保瓷博会成功举办。二是支持房地产行业发展。协助第六届房交会成功举办，本次房交会成交金额达到11.97亿元，实现税收入库8000多万元。对购房者实行契税返还优惠政策，2015年共兑现购房补贴1923万元，比上年增加500多万元，增长37%，让广大的购房者得到更多实惠，同时也推动房地产企业有效去库存，促进全市整个房地产行业良性发展。三是支持招商引资工作。全年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推进 “招商引资年”活动的开展；安排1000万元奖励资金，保障 “工业十条”奖励政策落实到位。四是支持小城镇建设。对重点集镇开发项目，土地出让金醴陵本级收入的90%部分返还给乡镇，用于支持集镇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累计拨付1619万元，其中白兔潭镇393万元，浦口镇1226万元，在政策的扶持带动下，社会资本参与我市小城镇开发的热情日益高涨。五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全年安排资金600万元，用于支持泗汾综合产业园建设；安排资金280万元，重点支持板杉、清水江油榨田基地建设。积极打造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创建一批现代农业品牌。
（三）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5年全市收入决算总计770666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44386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254545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0744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1830万元，调入资金519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271万元。支出决算总计70126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595706万元，上解支出9660万元，债券还本支出959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870万元，年终结余35530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总计23568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9590万元，上级基金补助9223万元，上年基金结余4755万元；基金支出决算总计21126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为19826万元，上解上级基金支出82万元，调出资金1218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442万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5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43970万元，支出完成130063万元，当年结余13907万元，累计结余76214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26065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25314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5798万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11917万元，工伤保险基金结余128万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5932万元，生育保险基金结余1060万元。
（六）政府债务情况
新预算法规定，省财政厅对各市县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测算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报省财政厅批准后下达地方。地方政府在省财政厅下达限额内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限额，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政府债务。

经核定，截至2014年末，我市政府债务（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38亿元。此外，还有政府或有债务23.04亿元，其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2.58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0.46亿元。综上，我市2014年末包括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在内的政府性债务余额87.42亿元。2015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66.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66.25亿元，专项债务0.45亿元。

存量政府债务中，90%以上是通过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平均成本在8%左右。根据省厅部署，对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的政府债务，通过3年左右的过渡期，由地方在限额内安排发行政府债券置换。2015年省厅下达置换债券9.59亿元，我市已全部完成置换。新增和置换债券分为3、5、7、10年期，平均利率为3.4%，大幅减轻了债务利息负担。
二、201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1-6月财政预算执行基本情况

1、财政收入完成情况。全市累计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263221万元，为年度预算的53.12%，同比增加30715万元，增长13.19%。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09949万元，为年度预算的56.17%，同比增加31528万元，增长17.67%；税收收入完成128948万元，为年度预算的49.09%，同比增加17963万元，增长16.19%。
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情况。全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04033万元，为年度预算的64.12%，同比增加106157万元，增长35.64 %。其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95861万元，增长45.67%；公共安全10247万元，增长30.75%；教育支出54715万元，增长54.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986万元，增长51.92%；医疗卫生支出27347万元，增长3.63%；节能环保支出2716万元，下降6.47%；城乡社区支出121149万元，增长25.43%。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全市完成政府性基金收入2913万元，为年度预算的26.22%，同比下降61.92%，主要是土地出让基金收入减少；政府性基金支出3124万元，为年度预算的15.61%，同比下降21.74%。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9701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98.86%，主要是上级调拨资金的进度加快；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66467万元，为年度预算的74.35%；上半年收支相抵结余30548万元，累计滚存结余106762万元。
（二）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特点

1、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市财政与各相关征管单位共同努力，挖潜增收，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尤其是在今年4月份，“营改增”全面推开，市财政通过积极调度，争取到了醴陵本级财力利益最大化。上半年，我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263321万元，为预算的53.12%，增长13.19%，连续6个月保持在两位数增长，高于株洲平均增幅0.8个百分点，在株洲十县市区中排名第4，在五县市中排名第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28948万元，同比增长16.19%，税占比为48.99%，同比提高1.26个百分点，在株洲十县市区中排名第2。
2、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上半年，全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04033万元，为年度预算的64.12%，同比增加106157万元，增长35.64%。其中，民生支出290579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92%。一是成立扶贫开发公司。3月份，醴陵市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金达到2000万元，主要承接国家专项建设基金，以及省扶贫公司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和长期政策性贷款。二是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上半年教育支出累计54715万元，增长54.17%。其中：帮助高中化债3530万元；另外中小学基建项目通过政府常务会议批准，计划投资1.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二中、四中宿舍楼建设、教师周转房建设、45所薄弱学校改造、幼儿园建设等项目。三是支持惠农政策落到实处。2016年确定166个村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村，其中茶山镇枫树山村成功申报省财政厅综改办“美丽乡村”项目试点村；组织发放强农、惠农补贴项目17个，补贴金额达到9210万元。
3、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一是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今年以来，我市推出了五个PPP项目，总投资130多亿元。项目分别是：瓷城古韵一江两岸、渌江新城核心区、东城大道（醴陵段）、陶瓷花卉旅游综合体、城市外环线和地下综合管廊（原两个项目现合并为一个项目），前三个项目成功入选湖南省第三批PPP示范项目（全省共117个项目，株洲地区4个项目入选，醴陵占3个）。其中：一江两岸项目作为全省10个优质项目之一于5月11日赴香港参加了“湖南对接一带一路海外融资（香港）洽谈会”，另外4个项目于5月18日赴北京参加了“湖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北京）推介会”，两次推介工作都取得良好效果。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向财政部申报国家级示范项目，以及筹备官庄水厂及湿地公园、高铁片区开发、湘东国际物流园、流星潭片区开发、渌江河道及航运、城乡垃圾污水处理等PPP项目，计划总投资过百亿元。二是全面推进预算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2月18日，全市市直单位全部实现了向社会公开2016年度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并且按照上级要求首次公开了单位培训费和会议费预算，公开的内容进一步细化。三是按照上级有关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要求，我们加大了对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的清理力度，对存量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控，目的是要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下半年财政工作打算

（一）全力组织收入，确保完成收入任务
一是加强财政收入调度，咬定收入目标不松懈。财税部门要做到常沟通、常协调，形成财税征管合力，确保各项征管措施落实到位。二是加强信息管税，严堵税收漏洞。通过整合各方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好综合治税信息平台大数据，促进部门联动监管，为精准征税夯实基础。三是积极应对“营改增”改革，确保全市工程项目税收不外流。今后外地建筑商来醴承建工程，我们要求承建商必须在我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独立核算性质的分公司，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由分公司负责财务结算工作，确保国税增值税和地税“两税两费”全额在醴陵清算缴纳。
（二）积极培育财源，做好财政“大蛋糕”

一是优化支持经济发展方式，全力稳定经济增长。强化质量和效益导向，更加注重支持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当地有就业、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的企业和产业发展。持续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大力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二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我市项目建设以及产业发展。推进PPP项目尽快落地生根，加快政府与社会资本方谈判进程，争取年底前完成已启动的五个PPP项目招标工作，并成立项目公司。另外，要做实产业发展基金公司，基金公司已在7月初正式成立，下一步我们将寻求与商业银行以及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合作，设立鞭炮、玻璃、汽车配件、电子产品、服饰和新兴产业等若干个子基金项目，尝试拓展社会资金融资渠道，为企业发展搭建各类基金支持的对接平台，撬动更多资金来支持我市的产业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三是落实企业帮扶，为企业做大做强创造良好氛围。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今年，在全市全面开展企业帮扶专项行动，我们将切实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增加企业的信心和活力，助推企业轻装上阵，提质增效。
（三）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构建科学有效的资产管理机制。按照上级要求，要如质如量完成我市行政事业资产清查工作，全面摸清家底。以及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公务用车改革后的长效管理机制。二是构建规范可控的债务管理机制。我们将通过市投融资委员会对全市融资总额以及融资成本进行总体控制，对融资结构进行优化。此外，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平台公司的监管，严格落实债务清偿责任和主体，规范平台公司财务行为，有效防范债务风险，确保政府平台公司规范运行和健康发展。三是构建公平合理的预算绩效评价机制。要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管理理念，尤其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点项目要进行重点绩效评价，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由被动应付、盲目接受变为主动推进、自觉行动。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展现新作为，推动新发展，需要凝聚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下半年，我市财政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们将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坚持保人员、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促改革、促发展不动摇，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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